


附件1
采购代理机构比选项目评审表
申请人名称：
	序号
	分值
	评分项目
	　　　　　　　评审内容
	　得分

	　1
	20分
	　价格
	（一）按照拟代理采购项目的成本支出加合理利润的原则，参考原国家计委“计价格[2002]1980号”及“发改办价格[2003]857号”通知规定的收费比例进行收费的得15分，高于收费标准比例的每增加0.1%扣1分，扣完为止；
（二）代理服务收费保底价报价（即报价）：最低收费保底价（即报价）为评审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5分。其余收费保底价报价得分=(评审基准价／收费保底价报价)×5分；
本项总分20分。
	

	　2
	25分
	代理服务方案
	对代理方案的完整性、可行性和合理性进行评审：服务能力成熟、方案详细可行、具体、操作流程明确得20-25分；服务能力满足要求、方案可行、操作流程明确得15-19分；服务能力、实施方案、操作流程基本可行得10-14分；服务能力、方案勉强可行、操作流程勉强可行得5-9分；差0-4分。
	

	3
	20分
	履约能力
	1.所代理的项目获得采购人评价为优的（或满意的），每份评价2分，最高得10分（提供评价复印件）；
2.未受到财政部门的行政处罚得10分（提供承诺函）。
	

	4
	30分
	　业绩
	申请人提供2023年1月1日以来已成功完成的政府采购项目业绩清单，业绩以在四川政府采购网公告的为准，每有1个得3分，最多得30分。（备注：需提供中标/成交公告的网站截图作为证明材料）
	

	5
	5分
	比选申请文件制作规范
	申请书制作规范、便于评审对比，排版、页数及编印体现环保的得5 分；有一项不满足扣 1分，扣完为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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